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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江苏索普（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普集团”）位于镇江市京口区求

索路88号（化工监测点），地处长江和京杭大运河交汇处，是国有控股企业，始

建于1958年，前身为镇江化工厂，拥有煤化工、精细化工、基础化工三条产业链，

现已发展成为中国石化百强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全国工业品牌培育示范企

业。索普集团控股的江苏索普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普股份公司”）

亦位于镇江市京口区求索路88号，主要从事化工原料及产品制造、销售，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等，其中，醋酸乙酯和ADC发泡剂生产规模

位居国内同行业前列，冰醋酸规模国内第一，世界第三。

江苏索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普新材料公司”）是索普股份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位于镇江经开区新材料产业园青龙山路8号，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前身为成立于2015年的江苏东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普公

司”），2016年东普公司出资3.2亿整体收购了原江苏省格林艾普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和原江苏省东泰精细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的土地及资产（收购材料见附件7）。经

过资产整合，已发展为以氯氢为中心的基础化工原材料供应平台和以硫酸余热蒸

汽为主的能源供应平台，目前索普新材料公司形成了20万吨/年离子膜烧碱、60

万吨/年硫磺制酸及余热回收、3万吨/年氯化苯、2.8万吨/年脂肪醇以及1.3万吨/

年己二酸酯化产品、5万吨/年氯乙酸、5000吨/年氯氢产品以及8万吨/年次氯酸钠

的生产规模，以上生产装置除氯氢产品及次氯酸钠装置尚未验收外，其余均已通

过竣工环保验收。

目前索普集团的主营产品是醋酸，但是产品结构较为单一，抗市场风险能力

较差，多年以来一直在寻求下游延伸产品，醋酸乙烯作为醋酸下游的一个主要消

费产品，多年以来产品价格虽有波动，但也均处于较高价位，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是一个比较好的醋酸下游延伸产品。《江苏省“十四五”化工企业发展规划》中

对镇江市石油化工产业布局中也提出：“将醋酸进一步延伸至醋酸乙烯及相关精

细化工产品”定位产业发展的一个方向。此外，索普集团多年前已经购买了美国

杜邦公司醋酸乙烯工艺包，规划建设醋酸乙烯项目，但自规划至今因原料、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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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用地、资金等多种原因，醋酸乙烯项目未能落地，工艺包处于闲置状态。目

前，原料、政策、化工用地、资金等条件均已得到解决。因此，索普集团拟以下

属索普新材料公司为建设主体，在索普新材料公司现有预留建设用地上（镇江经

开区青龙山路8号）以及新征地块（镇江经开区粮山路88号），新建醋酸乙烯及

EVA一体化项目（一期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建设一套33万吨/年醋酸乙烯装

置，一套20000Nm3/h空分装置，一套80万吨/年硫酸装置，并配套建设公辅设施。

一期工程分为两个阶段建设，其中一阶段建设一套20000Nm3/h空分装置，一套80

万吨/年硫酸装置（由索普集团现有80万吨/年装置迁建），一阶段项目均在索普新

材料现有预留建设用地上（镇江经开区青龙山路8号）建设；二阶段建设一期工

程剩余内容，均在新征地块上（镇江经开区粮山路88号）建设。一阶段二阶段建

设主体均为索普新材料公司，一阶段主要为二阶段供应能源蒸汽、原料氧气以及

辅助氮气、仪表气，采用管道输送，其他无依托关系，两个阶段分步建设同步运

行。

为了加强建设项目各方与可能受项目影响的公众之间的联系和交流，使公众

比较全面地了解建设项目及其污染排放状况，减轻对项目影响的担忧，通过公众

参与的形式，把公众对建设项目的多种意见和建议体现在公众参与的结论中，使

项目规划设计更加完善和合理，以提高建设项目的环境和经济效益。

公众通过参与来维护其环境权益、履行其保护环境的责任和义务，对形成良

好的保护环境的社会风气和实现预定的环境目标有着保证作用。公众参与的结论

体现在报告书中，环保部门及行业主管部门在报告书审批时应充分考虑公众的意

见，并及时反馈给建设单位，作为监督和验收的内容之一。通过公众参与，可使

环境影响评价的对策更具合理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江苏索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负责项目的公众参与工作。本

次公众参与主要形式包括：网络公示、张贴公告及报纸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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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本次项目建设单位——江苏索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6 月委托

江苏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股份公司开展本次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依据《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九条，江苏索普新材料科技有

限 公 司 于 2024 年 6 月 11 日 在 项 目 建 设 当 地 网 站

（http://www.sopo.com.cn/info/8-40-11251.html）实施了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

开。第一次网络公示公开的主要内容包括：建设项目名称、选址、建设内容等基

本情况；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公众意见

表的网络链接；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2.2 公开方式

依据《办法》第九条，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采用网络公示的方

式，通过项目建设当地网站实施了本次公示，实施进度情况见表 2.2-1，公示截

图见图 2.2-1。

表 2.2-1 公众参与各环节的实施进度

序

号
公开方式 实施时间

1
通过项目建设当地网站进行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

http://www.sopo.com.cn/info/8-40-11251.html
2024年 6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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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江苏索普（集团）有限公司官方网站公示截图

2.3 公众意见情况

本次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见表 2.3-1。本次网络公示期间未收

到公众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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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江苏索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醋酸乙烯及 EVA

一体化（一期工程）项目一阶段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

影响和环境保

护措施有关的

建 议 和 意 见

（注：根据《环

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规

定，涉及征地拆

迁、财产、就业

等与项目环评

无关的意见或

者诉求不属于

项目环评公参

内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若本

页不够可另附页）

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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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xx 省 xx 市 xx 县（区、市）xx 乡（镇、街道）

xx 村（居委会）xx 村民组（小区）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xx 省 xx 市 xx 县（区、市）xx 乡（镇、街道）

xx 路 xx 号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

和不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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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依据《办法》第十条，在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主

要内容已基本完成），江苏索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实施了征求意见稿公示，公

示时限 2024 年 7 月 01 日至 7 月 12 日。公示内容包括：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

式和途径；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示内容及时限符合《办法》要求。

3.2 公示方式

依据《办法》第十一条，建设单位通过网络公开、报纸公开和张贴公告的方

式进行征求意见稿公示。

3.2.1 网络

网络平台公开具体实施见表 3.2-1，公示截图见图 3.2-1。网络公开期间未收

到公众反馈意见。

表 3.2-1 网络平台公众参与环节实施进展

序号 公开方式 实施时间

1 通过江苏索普（集团）有限公司网站进行二次公示
http://www.sopo.com.cn/info/8-40-11492.html

2024年 7月 01日

至 7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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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江苏索普（集团）有限公司网站征求意见稿公示截图

3.2.2 报纸

2024 年 7月 10日和 2024 年 7月 11日，建设单位在《江苏工人

报》上对建设项目进行了报纸公开。报纸公开见图 3.2-2，报纸公开

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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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本建设项目报纸公开截图

3.2.3 张贴公告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在可能受项目影响的环境敏感点附近张贴

了信息公告，并进行现场走访，对工程概况、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征求公众意见

的主要事项及其反馈方式进行了告知。公告张贴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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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告地点 张贴照片

1

江苏索普

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

司

图 3.2-3 现场张贴公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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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包括电话、传真、邮件等各

种形式）。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无。

5 公众意见处理

在进行网络公示、现场张贴公告及报纸公开期间，没有收到任何反馈意见（包

括电话、传真、邮件等各种形式）。

6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江苏索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醋

酸乙烯及 EVA一体化（一期工程）项目一阶段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

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

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

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江苏索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醋酸乙

烯及 EVA一体化（一期工程）项目一阶段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

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

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

由江苏索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江苏索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4年 9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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